西昌学院个人党风廉政情况送审表
	姓    名
	
	性    别
	
	出生年月
	

	职    称
	
	职称评聘 时    间
	
	学 历
	
	学 位
	

	政治面貌
	
	入党时间
	
	参加工作时间
	

	职    务
	
	任职时间
	
	任现职级时间
	

	送审单位
	

	提请送审事    由
	

	（个人履行党风廉政建设责任制（含“一岗双责”）、廉洁自律、反腐败情况自评，工作和生活情况，个人承诺及其他个人认为应当向组织说明的问题。可另附页）
签字：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年   月  日


	二级纪委或基层纪检组织
意  见
	签字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年   月  日

	二级党委（部 门）意   见
	签字（盖章）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年   月  日

	教师工作部或人事处意见
	签字（盖章）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年   月  日

	纪    委
办 公 室
意    见
	签字（盖章）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年   月  日


注：1.此表为中共党员填写；

2个人需要向组织说明的问题必须实事求是；

3.签署意见需明确说明该同志执行党风廉政责任制情况、群众口碑，明确说明有无收到对该同志廉政建设方面存在问题的信访举报，有无发现该同志违纪违规线索，有则说明具体情况和结论；

4.教师系列由教师工作部签署意见；非教师系列人员由人事处签署意见；

5.签署意见应为手写。
